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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介绍 

 

1.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特点 

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分不同地区对透明部分的遮阳系数提出了详

细的量化要求； 

2) 引入了与《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比评定法”类似的

“权衡判断”方法进行围护结构节能的综合评价。  

所谓“权衡判断”是指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要

求时，计算并比较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判定围护

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参照建筑”是对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进行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假想建筑。 

 

1.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节能要求 

 

1.2.1 标准的适用范围和相关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编制是为了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改善公共建筑的室内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标准适用于建筑、改建和扩

建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环境参数条件下，与未采取

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应减少 50％。 

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关的节能标准还有：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2001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0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43-97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93 

 

1.2.2 室内环境节能设计计算参数 

 
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计算温度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计算温度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1  办公楼： 
   门厅、楼(电)梯 
   办公室 
   会议室、接待室、多功能厅 
   走道、洗手间、公共食堂 
   车库 

 
16 
20 
18 
16 
5 

 

6 体育： 
 比赛厅（不含体操）、练习厅 
休息厅 
运动员、教练员更衣、休息 
游泳馆 

 
16 
18 
20 
26 

2  餐饮： 
   餐厅、饮食、小吃、办公 
   洗碗间 
   制作间、洗手间、配餐 
   厨房、热加工间 
   干菜、饮料库 

 
18 
16 
16 
10 
8 

7 商业 
  营业厅（百货、书籍） 
  鱼肉、蔬菜营业厅 
  副食（油、盐杂货）、洗手间 
  办公 
  米面贮藏 
  百货仓库 

 
18 
14 
16 
20 
5 
10 

3  影剧院： 
   门厅、走道 
   观众厅、放映室、洗手间 
   休息厅、吸烟室 
   化妆 

 
14 
16 
18 
20 

  8 旅馆 
    大厅、接待 
    客房、办公室 
    餐厅、会议室 
    走道、楼（电）梯间 
    公共浴室 
    公共洗手间 

 
16 
20 
18 
16 
25 
16 

4  交通： 
   民航候机厅、办公室 
   候车厅、售票厅 
   公共洗手间 

 
20 
16 
16 

9 图书馆： 
大厅 
洗手间 
办公室、阅览 
报告厅、会议室 
特藏、胶卷、书库 

 
16 
16 
20 
18 
14 

5  银行： 
   营业大厅 
   走道、洗手间 
   办公室 
   楼（电）梯 

 
18 
16 
20 
14 

 

空气调节系统室内计算参数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空气调节系统室内计算参数 

参     数 冬     季 夏     季 

温度 

（℃） 

一般房间 20 25 

大堂、过厅 18 室内外温差≤10 

风速（ν）（m/s） 0.10≤ν≤0.20 0.15≤ν≤0.30 

相 对 湿 度（％） 30～60 40～65 

 
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表 3.0.2的规定。 

 
表  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 

 

建筑类型与房间名称 新风量[m3/h·p] 

旅

游

旅

馆

 

客  房 

5星级 50 

4星级 40 

3星级 30 

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 5星级 30 



4 星级 25 

3 星级 20 

2 星级 15 

大堂、四季厅 4～5 星级 10 

商业、服务 
4～5 星级 20 

2～3 星级 10 

美容、理发、康乐设施 30 

旅店 客房 
一～三级 30 

四级 20 

文化 

娱乐 

影剧院、音乐厅、录像厅 20 

游艺厅、舞厅（包括卡拉 OK 歌厅） 30 

酒吧、茶座、咖啡厅 10 

体  育  馆 20 

商场（店）、书店 20 

饭馆（餐厅） 20 

办公 30 

学   校 教   室 

小 学 11 

中 学 14 

高 中 17 

 

1.2.3 建筑设计的一般要求 

 

标准要求，建筑总平面的布置和设计，宜利用冬季日照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利用夏季自然通风；建筑的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接近最佳朝向。  

标准对严寒、寒冷地区建筑的体形系数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公共建筑的体型

系数应小于或等与 0.40，当不能满足规定时，必须用按标准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1.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门窗幕墙的要求 

 

1.3.1 热工分区 

 

各城市的建筑气候分区按下表分区 

 

表  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 

气候分区 代 表 性 城 市 

严寒地区 A 区     海伦、博克图、伊春、呼玛、海拉尔、满洲里、齐齐哈尔、富锦、

哈尔滨、牡丹江、克拉玛依、佳木斯、安达 

严寒地区 B 区     长春、乌鲁木齐、延吉、通辽、四平、呼和浩特、抚顺、大柴旦、

沈阳、大同、本溪、阜新、哈密、鞍山、张家口、酒泉、伊宁、吐鲁番、

西宁、银川、丹东 

寒冷地区     兰州、太原、唐山、阿坝、喀什、北京、天津、大连、阳泉、平凉、

石家庄、德州、晋城、天水、西安、拉萨、康定、济南、青岛、安阳、



郑州、洛阳、宝鸡、徐州 

夏热东冷地区     南京、蚌埠、盐城、南通、合肥、安庆、九江、武汉、黄石、岳阳、

汉中、安康、上海、杭州、宁波、宜昌、长沙、南昌、株洲、永州、赣

州、韶关、桂林、重庆、达县、万州、涪陵、南充、宜宾、成都、贵阳、

遵义、凯里、绵阳 

夏热冬暖地区     福州、莆田、龙岩、梅州、兴宁、英德、河池、柳州、贺州、泉州、

厦门、广州、深圳、湛江、汕头、海口、南宁、北海、梧州 

 

1.3.2 对围护结构的节能要求 

 

根据建筑所处城市的建筑气候分区，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别符合下列各

表的规定。 

表 1.3.2-1  严寒地区 A 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传热系数 K 

W/（m2·K）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 

W/（m2·K） 

屋面 ≤0.5 ≤0.30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0.45 ≤0.4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40 

非采暖房间与采暖房间的隔墙或楼板 ≤0.6 ≤0.6 

单一朝 

向外窗 

（包括透

明幕墙） 

窗墙面积≤0.2 ≤3.0 ≤2.7 

0.2<窗墙面积比≤0.3 ≤2.8 ≤2.5 

0.3<窗墙面积比≤0.4 ≤2.5 ≤2.2 

0.4<窗墙面积比≤0.5 ≤2.0 ≤1.7 

0.5<窗墙面积比≤0.7 ≤1.7 ≤1.5 

屋顶透明部分 ≤2.5 

 

表 1.3.2-2  严寒地区 B 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传热系数 K 

W/（m2·K）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 

W/（m2·K） 

屋面 ≤0.45 ≤0.35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0.50 ≤0.4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0.45 

非采暖房间与采暖房间的隔墙或楼板 ≤0.8 ≤0.8 

单一朝 

向外窗 

（包括透

明幕墙） 

窗墙面积≤0.2 ≤3.2 ≤2.8 

0.2<窗墙面积比≤0.3 ≤2.9 ≤2.5 

0.3<窗墙面积比≤0.4 ≤2.6 ≤2.2 

0.4<窗墙面积比≤0.5 ≤2.1 ≤1.8 

0.5<窗墙面积比≤0.7 ≤1.8 ≤1.6 

屋顶透明部分 ≤2.6 



表 1.3.2-3  寒冷地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传热系数 K 

W/（m2·K）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 

W/（m2·K） 

屋面 ≤0.55 ≤0.45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0.60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 
≤0.60 ≤0.50 

非采暖房间与采暖房间的隔墙或

楼板 
≤1.5 ≤1.5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 K 

W/（m2·K） 

遮阳系数 SC 

(东、南、西

向/北向) 

传热系数 K 

W/（m2·K） 

遮阳系数 SC 

(东、南、西

向/北向) 

单一朝

向外窗

（包括

透明幕

墙） 

窗墙面积≤0.2 ≤3.5 — ≤0.30 — 

0.2<窗墙面积比≤0.3 ≤3.0 — ≤2.5 — 

0.3<窗墙面积比≤0.4 ≤2.7 ≤0.70/— ≤2.3 ≤0.70/— 

0.4<窗墙面积比≤0.5 ≤2.3 ≤0.60/— ≤2.0 ≤0.60/— 

0.5<窗墙面积比≤0.7 ≤2.0 ≤0.50/— ≤1.8 ≤0.50/— 

屋顶透明部分 ≤2.7 ≤0.50 ≤2.7 ≤0.50 

  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时，遮阳系

数＝玻璃的遮阳系数。 

 
表 1.3.2-4 夏热冬冷地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   W/（m2·K） 

屋面 ≤0.70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1.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 
≤1.0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 K 

W/（m2·K） 

遮阳系数 SC 

(东、南、西向/北向) 

单一朝

向外窗

（包括

透明幕

墙） 

窗墙面积≤0.2 ≤4.7 — 

0.2<窗墙面积比≤0.3 ≤3.5 ≤0.55/— 

0.3<窗墙面积比≤0.4 ≤3.0 ≤0.50/0.60 

0.4<窗墙面积比≤0.5 ≤2.8 ≤0.45/0.55 

0.5<窗墙面积比≤0.7 ≤2.5 ≤0.40/0.50 

屋顶透明部分 ≤3.0 ≤0.40 

  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时，遮阳系

数＝玻璃的遮阳系数。 



表 1.3.2-5 夏热冬暖地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   W/（m2·K） 

屋面 ≤0.90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1.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 
≤1.5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 K 

W/（m2·K） 

遮阳系数 SC 

(东、南、西向/北向) 

单一朝

向外窗

（包括

透明幕

墙） 

窗墙面积≤0.2 ≤6.5 — 

0.2<窗墙面积比≤0.3 ≤4.7 ≤0.50/0.60 

0.3<窗墙面积比≤0.4 ≤3.5 ≤0.45/0.55 

0.4<窗墙面积比≤0.5 ≤3.0 ≤0.40/0.50 

0.5<窗墙面积比≤0.7 ≤3.0 ≤0.35/0.45 

屋顶透明部分 ≤3.5 ≤0.35 

  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时，遮阳系

数＝玻璃的遮阳系数。 

 
表 1.3.2-6  不同气候区地面和地下室外墙热阻限值 

 

气候分区 围护结构部位 热阻 R（m2·K）/W 

严寒地区 A 区 

地面：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2.0 

≥1.8 

采暖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墙） ≥2.0 

严寒地区 B 区 

地面：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2.0 

≥1.8 

采暖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墙） ≥1.8 

寒冷地区 

地面：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1.5 

采暖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墙） ≥1.5 

夏热东冷地区 
地面 ≥1.2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墙） ≥1.2 

夏热冬暖地区 
地面 ≥1.0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墙） ≥1.0 

注：周边地面系指距外墙内表面 2m以内的地面； 

地面热阻系指建筑基础持力层以上各层材料的热阻之和； 

地下室外墙热阻系指土壤以内各层材料的热阻之和。 

 

以上表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包括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值 K
m
。当建筑所

处城市属于温和地区时，应判断该城市的气象条件与气候分区表中的哪个城市最

接近，则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符合那个城市所属气候分区的规定。  

如果建筑的围护结构在某个方面不能完全满足以上表中的规定时，必须按标



准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包括透明幕墙）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 0.70。当窗（包括

透明幕墙）墙面积比小于 0.40 时，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

应小于 0.4。当不能满足规定时，必须按标准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 

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以及寒冷地区中制冷负荷大的建筑， 外

窗（包括透明幕墙）宜设置外部遮阳。  

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20％，当不能满足规定时，必

须按标准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建筑中庭夏季应利用通风降温，必要时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外窗的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窗面积的 30％；透明幕墙应具有可开启部分或

设有通风换气装置。 

严寒地区建筑的外门应设门斗，寒冷地区建筑的外门宜设门斗或应采取其他

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其他地区建筑外门也应采取保温隔热节能措施。 

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建筑外窗气密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 7107规

定的 4级。 

透明幕墙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建筑幕墙物理性能分级》GB/T 15225规定的 3

级。 

 

1.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然后计算所设

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

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

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

调节能耗时，应调整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所设计建筑

完全一致。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当所设计建筑的体型系数大于本标准的规定时，

参照建筑的每面外墙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体型系数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当所设计建筑的窗墙面积比大于本标准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每个窗户（透明幕

墙）均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窗墙面积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当所设计建

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大于本标准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

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符合标准的规定。 

参照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取值应完全符合标准的规定。 

所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的计算必须按照标准的规

定进行。



 

1.5 建筑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 

 
水平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和垂直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

定： 

    水平遮阳板： 12  PFbPFaSD
hhH

                    (1.5-1) 

    垂直遮阳板： 12  PFbPFaSD
vvV

                    (1.5-2) 

    遮阳板外挑系数：
B

A
PF                                (1.5-3) 

式中      
H

SD ——水平遮阳板夏季外遮阳系数； 

           
V

SD ——垂直遮阳板夏季外遮阳系数； 

h
a 、

h
b 、

v
a 、

v
b ——计算系数，按表1.5-1取定； 

        PF  ——遮阳板外挑系数，当计算出的 1PF 时，取 1PF ； 
A——遮阳板外挑长度（图 1.5-1）； 

           B——遮阳板根部到窗对边距离（图 1.5-1）。 

 

 

图 1.5-1  遮阳外挑系数（PF）计算示意 

 

水平遮阳板和垂直遮阳板组合成的综合遮阳，其外遮阳系数值应取水平遮阳

板和垂直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 

 

表 1.5-1  水平和垂直外遮阳计算系数 

气候区 遮阳装置 计算系数 东 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东北 

寒冷 

地区 

水平 

遮阳板 

a
h 

0.35 0.53 0.63 0.37 0.35 0.35 0.29 0.52 

b
h 

-0.76 -0.95 -0.99 -0.68 -0.78 -0.66 -0.54 -0.92 

垂直 

遮阳板 

a
v 0.32 0.39 0.43 0.44 0.31 0.42 0.47 0.41 

b
v 

-0.63 -0.75 -0.78 -0.85 -0.61 -0.83 -0.89 -0.79 



夏热东 

冷地区 

水平 

遮阳板 

a
h 

0.35 0.48 0.47 0.36 0.36 0.36 0.30 0.48 

b
h 

-0.75 -0.83 -0.79 -0.68 -0.76 -0.68 -0.58 -0.83 

垂直 

遮阳板 

a
v 0.32 0.42 0.42 0.42 0.33 0.41 0.44 0.43 

b
v 

-0.65 -0.80 -0.80 -0.82 -0.66 -0.82 -0.84 -0.83 

夏热东 

暖地区 

水平 

遮阳板 

a
h 

0.35 0.42 0.41 0.36 0.36 0.36 0.32 0.43 

b
h 

-0.73 -0.75 -0.72 -0.67 -0.72 -0.69 -0.61 -0.78 

垂直 

遮阳板 

a
v 0.34 0.42 0.41 0.41 0.36 0.40 0.32 0.43 

b
v 

-0.68 -0.81 -0.72 -0.82 -0.72 -0.81 -0.61 -0.83 

注：其他朝向的计算系数按上表中最接近的朝向选取。 

 
 
窗口前方所设置的并与窗面平行的挡板（或花格等）遮阳的外遮阳系数应按

下式计算确定： 

)1)(1(1  SD               （1.5-4） 

式中   ——挡板轮廓透光比。即窗洞口面积减去挡板轮廓由太阳光线投影在

窗洞口上产生的阴影面积后的剩余面积与窗洞口的比值。挡板各朝向

的轮廓透光比按该朝向上的 4 组典型太阳光线入射角，采用平行光投
射方法分别计算或实验测定，其轮廓透光比去 4 个透光比的平均值。
典型太阳入射角按表 1.5-2选取。 

        
——挡板构造透射比。 

             混凝土、金属类挡板去  ＝0.1； 

厚帆布、玻璃钢类挡板取  ＝0.4； 

深色玻璃、有机玻璃类挡板取  ＝0.6； 

浅色玻璃、有机玻璃类挡板取  ＝0.8； 

金属或其他非透明材料制作的花格、百叶类构造取  ＝0.15 

 
表 1.5-2  典型的太阳光线入射角（°） 

窗口 

朝向 

南 东、西 北 

1组 2组 3组 4组 5组 6组 7组 8组 9组 10组 11组 12组 

太阳 

高度角 
0 0 60 60 0 0 45 45 0 30 30 30 

太阳 

方位角 
0 45 0 45 75 90 75 90 180 180 135 -135 

 



幕墙的水平遮阳可转换成水平遮阳加挡遮阳板，垂直遮阳可转化成垂直遮阳加挡

板遮阳，如图 1.5-2 所示。图中标注的尺寸 A 和 B 用于计算水平遮阳和垂直遮阳板的

外挑系数 PF，C为挡板的高度或宽度。挡板遮阳的轮廓透光比可以近似取为 1。 

 

 

 

图 1.5-2  幕墙遮阳计算示意 

 



2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门窗和幕墙节能指标的要求 

 

2.1 有关节能标准对门窗保温的要求 

 

在建筑保温节能标准方面，现在已经发布的标准有：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93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 中，窗的传热系数有

如下规定： 

 

伊春、海拉尔等严寒地区城市：2.00 W/m2.K； 

吉林、长春、乌鲁木齐、哈尔滨等严寒地区城市：2.50 W/m2.K； 

张家口、沈阳、呼和浩特等严寒地区城市：3.00 W/m2.K； 

郑州、洛阳、徐州、西安、石家庄、北京、天津、兰州、太原、唐山这些寒冷地

区城市：4.00 W/m2.K。 

 

在《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中规定夏热冬冷地区窗的

传热系数见下表： 

 

朝向 
传热系数 K（W/m2·K） 

窗墙比≤0.25 窗墙比 0.25～0.3 窗墙比 0.3～0.35 窗墙比 0.35～0.5 

北 N  4.7 4.7 / 3.2 3.2 2.5 

东 E 、西

W 
4.7 3.2 3.2 2.5 

南 S  4.7 4.7 3.2 2.5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93 中规定：主体建筑标

准层窗墙面积比不宜大于 0.45，严寒地区外窗遮阳系数应大于 0.80，保温性能不应低

于Ⅱ级（≤3.0），寒冷地区外窗保温性能不应低于Ⅲ级（≤4.0），其它地区外窗保温性

能不应低于Ⅳ级（≤5.0）。 

 

2.2 有关节能标准对遮阳的要求 

 

在《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中规定外窗（包括阳台门

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过大，外窗宜设置活动外遮阳。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93 中规定：主体建筑标

准层窗墙面积比不宜大于 0.45，非严寒地区外窗遮阳系数应小于 0.60，或采取外遮阳

措施。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中规定，空调建筑的向阳面，特别是东、



西向窗户，应采取热反射玻璃、反射阳光涂膜、各种固定式和活动式遮阳等有效的遮

阳措施。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J19-87中规定，空调房间应尽量减少外窗的面积，

并应采取遮阳措施。 

 

2.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对采光的要求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2001 规定的各种建筑的采光系数要求如下： 

 



 

 



 

 

 

 

 



 

 

 

 

 



3 建筑门窗幕墙节能计算的基本知识 

 

3.1 传热及光学的基本知识 

 
3.1.1 传热方式 

导热：导热是在固体内部或直接接触的固体之间的热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物质的移动。玻璃的导热系数λ大约是 1.0W/m.K。其它材料的导热系数见相关的

ISO 标准或采用实测得到。 
 
对流换热：对流是固体表面与气体或液体之间的热传递过程。这个过程中有流体

的运动。对流换热系数与固体表面流体的运动速度有关。 
 
辐射换热：辐射是两个固体之间通过热辐射进行的热传递。在常温下，物体之间

的辐射换热是在远红外线（长波，5μm 以上波长）波段进行的。这一传热与物体表面

的热辐射系数ε有关。 
热辐射系数：与物体表面的特性有关，热辐射系数越小，辐射传热越弱。一般来

说，玻璃表面的热辐射系数（半球发射率）ε为 0.84，镀 Low-E 膜的玻璃膜面，其热

辐射系数（半球发射率）ε可低至 0.1 以下。 
 
表面换热系数：物体表面会与其相接触的空气之间进行热交换，这一热交换包括

对流和导热。同时，物体表面也会通过热辐射与周围环境进行热交换。一般对建筑而

言，表面换热系数与风速、温度、热辐射水平有关。我们定义的表面换热系数为h
e
和

h
i
，分别为室外和室内的表面换热系数，这两个系数中均包括了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两

个部分。在玻璃的计算中，一般取： 

23
e

h  W/m2.K 

8
i

h  W/m2.K 

 
3.1.2 玻璃系统传热系数的有关定义 

玻璃的传热系数是指在单位室内外环境温差作用下，通过单位面积玻璃的传热量。 
玻璃的传热系数可以通过模拟单一的室外室内温度环境（不包括太阳辐射）来获

得。这可以通过测试，也可以通过计算。 
传热系数与热阻有如下关系： 

t

g R
U

1
                          （3.1.2-1） 

考虑到室外总是有太阳辐射，因而通过窗户的传热总是有太阳辐射照度（I
S
）所带

来的传热。为了消除这种影响，令 I
S
=0，则有： 

neni

Sin
g TT

Iq
U






)0(
                  （3.1.2-2） 

q
in

(I
S
=0)是没有计算太阳辐射热作用的，由环境温度引起的，通过玻璃的净热流，

单位为 W/m2。T
n
是环境温度，定义如下： 



rc

rmrairc
n hh

ThTh
T




                  （3.1.2-3） 

式中：hc为玻璃表面的纯对流换热系数，hr为辐射换热系数，Tair为空气温度，Trm

为环境的长波辐射温度。 
Rt 可以通过模拟室内外热边界条件和热传递作用而获得，玻璃的热阻可按下式计

算： 

in

n

i

ig

n

i

i

out

t h
RR

h
R

11

1
,

2

 


       （3.1.2-4） 

第 i层玻璃的热阻 Rg,i由下式计算： 

ig

ig

ig

t
R

,

,
, 
                        （3.1.2-5） 

由于第一层玻璃的外面是室外空气，因而玻璃间的空间从第二层开始计算。第 i

层玻璃空间气体层的热阻由下式定义： 

i

ibif

i q

TT
R 1,, 


                   （3.1.2-6） 

式中 Tf,i、Tb,i-1分别为空气层外（前）和内（后）玻璃表面的温度。 
 
3.1.3 太阳光谱 

 
图 3.1.3-1 太阳光谱曲线 

 



从上图可以看到，太阳光的能量主要分布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线。具体能量分布见

下表： 
 

表 3.1.3-1 太阳光谱能量分布 

射线  波长  占太阳辐射总能量的比例  

紫外线  0.29~0.38μm 7% 

可见光  0.38~0.76μm 46% 

近红外  0.76~2.5μm 44% 

远红外  2.5μm 以上  3% 
 

3.1.4 玻璃的可见光透射 

 

玻璃的测试根据国标 GB/T 2680-94《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

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进行。  

根据测得的直接透射比光谱曲线，可计算出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  

 

 

 

 

 

其中：τ
υ
——为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 

   
 
τ(λ)——试样的光谱透射比，%； 

      D
λ
——标准照明体 D

65
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V(λ)——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  

   Δλ——波长间隔，此处为 10nm。 
 

根据测得的反射比光谱曲线，可计算出玻璃的可见光反射比：  

 

 

 

 

 

其中：ρ
υ
——为试样的可见光反射比，%； 

   
 
ρ(λ)——试样的光谱反射比，%； 

      D
λ
——标准照明体 D

65
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V(λ)——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  

    Δλ——波长间隔，此处为 10nm。 
 
3.1.5 玻璃对太阳光透射、反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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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得的直接透射比光谱曲线，可计算出玻璃的太阳光直接透射比：  

 

 

 

 

 

其中：τ
e
——为试样的太阳光直接透射比，%； 

   
 
τ(λ)——试样的光谱透射比，%； 

       S
λ
——太阳光辐射相对光谱分布；  

     Δλ——波长间隔，此处为 10nm。 

 

根据测得的直接反射比光谱曲线，可计算出玻璃的太阳光直接反射比：  

 

 

 

 

 

其中：ρ
e
——试样的太阳光直接反射比，%； 

   
 
ρ(λ)——试样的光谱反射比，%； 

       S
λ
——太阳光辐射相对光谱分布；  

     Δλ——波长间隔，此处为 10nm。 
 

玻璃的太阳光直接吸收比根据玻璃的太阳光直接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

比按下式计算：  

ρ
e 

+τ
e
 +α

e
 = 1 

 

太阳能总透射比用下式计算：  

g 
 
=τ

e
 +q

i
  

式中：τ
e
——试样的太阳能总透射比，%； 

q
i 
——试样向室内侧二次热传递系数，%； 

对于单片玻璃，τ
e
为试样的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其 q

i
用下式计算：  

 

 

 

 

 

 

式中：ε
e
——半球辐射率，普通透明玻璃取 0.84； 

       h
i
——试样内侧表面的传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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